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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及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紫鑫药业” )于 2020� 年 6月 10�

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开披露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的公告》(公告编

号： 2020-049)；于 2021�年 4�月 24�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开披露了《关于公司

及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3)； 于 2021�年 6�月 9�日在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开披露了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进展的公告》(公告编

号： 2021-030)；于 2021�年 6�月 29�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开披露了《关于公司

及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35)；于 2021�年 7�月 14�日在

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开披露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

号： 2021-039)；于2021�年 8�月 7�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开披露了《关于公司及

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42)；于 2021�年 9�月 15�日在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开披露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53)；于 2021�年 10�月 26�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开披露了《关于公司及子

公司部分债务逾期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62)；于 2021�年 11�月25�日在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开披露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进展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72)；于 2021�年 12�月 2�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开披露了《关于公司及子

公司部分债务逾期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73)；于 2022�年 1�月 21�日在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开披露了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04)。

上述公告已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

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开披露。

经公司财务部门统计核实，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发生新增及减少债务逾期情况。

公司及子公司吉林紫鑫初元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鑫初元” )、 子公司吉林草还丹药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草还丹药业” )� 、子公司吉林紫鑫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鑫医

药” )、子公司吉林紫鑫金桂药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紫鑫金桂” )、 子公司吉林紫鑫红石种养殖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紫鑫红

石” ）、子公司吉林紫鑫高科技功能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鑫高科技” ）部分债务逾

期进展情况如下：

一、截至本公告日债务逾期情况

序号 债务人 债权人

贷款金额 逾期本金

逾期时间 债务类型

（万元） （万元）

1 紫鑫初元 吉林银行延边分行 8,600.00 8,600.00 2020-5-20 抵押借款

2 紫鑫初元 农安农商行卫星广场支行 4,500.00 4,500.00 2020-3-11 保证借款

3 紫鑫初元 和龙农商行股份有限公司 4,500.00 4,500.00 2020-3-6 质押借款

4 紫鑫初元 九台农商行长春分行 20,000.00 20,000.00 2022-5-8 保证借款

5 紫鑫药业 中国工商银行柳河支行 8,892.46 8,892.46 2021-6-23 抵押借款

6 紫鑫药业 中国工商银行柳河支行 7,969.15 7,969.15 2021-6-3 抵押借款

7 紫鑫药业 吉林银行长春瑞祥支行 79,995.00 79,995.00 2021-6-2 质押借款

8 紫鑫药业 中国工商银行柳河支行 8,994.50 8,994.50 2021-7-8 质押借款

9 紫鑫药业 中国工商银行柳河支行 11,800.00 11,800.00 2021-8-5 质押借款

10 紫鑫药业 长春农商行春城支行 2,260.00 2,260.00 2021-10-21 抵押借款

11 紫鑫药业 长春农商行春城支行 350.00 350.00 2021-10-21 抵押借款

12 紫鑫药业 吉林银行长春瑞祥支行 50,000.00 50,000.00 2021-1-27 保证借款

13 紫鑫药业 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8,720.00 8,720.00 2020-3-5 抵押借款

14 紫鑫药业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 20,000.00 2021-6-23 抵押借款

15 紫鑫药业 吉林银行长春瑞祥支行 44,000.00 44,000.00 2021-11-22 保证借款

16 紫鑫药业 吉林银行长春瑞祥支行 38,000.00 38,000.00 2021-11-22 保证借款

17 紫鑫药业 浑江农村商业银行 3,050.00 3,050.00 2022-1-18 抵押借款

18 紫鑫药业 九台农商行长春分行 20,000.00 20,000.00 2022-5-8 保证借款

19 紫鑫药业 九台农商行长春分行 5,000.00 5,000.00 2022-5-8 抵押借款

20 草还丹药业 吉林银行延边分行 11,000.00 11,000.00 2021-9-9 抵押借款

21 草还丹药业 农安农商行卫星广场支行 6,000.00 6,000.00 2020-3-19 保证借款

22 紫鑫医药 农安农商行卫星广场支行 2,870.76 2,870.76 2021-10-22 保证借款

23 紫鑫金桂 吉林银行长春瑞祥支行 19,790.00 19,790.00 2021-11-30 抵押借款

24 紫鑫高科技 中国农业银行敦化支行 499.60 499.60 2022-3-22 保证借款

25 紫鑫红石 吉林银行通化柳河支行 19,925.00 19,925.00 2022-4-3 保证借款

总计 － 406,716.47 406,716.47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逾期债务金额合计约为：406,716.47�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108.81%，占总资产的 38.70%。

注：上表中的逾期本金，均不包含尚未支付的利息以及因逾期可能产生的违约金和罚

息等。

二、对公司的影响

1.因债务逾期，公司可能会面临需支付相关违约金、滞纳金和罚息等情况，进而导致公

司财务费用增加。债务逾期事项会导致公司融资能力下降，加剧公司的资金紧张状况，对部

分业务造成一定的影响。公司可能存在因债务逾期面临诉讼仲裁、银行账户被冻结、资产被

查封等风险，对日常生产经营造成一定的影响。不排除公司主要账户被查封的可能性，公司

股票有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可能。

2.目前公司正在积极与相关债权人协商和解方案，争取尽快与债权人就债务解决方案

达成一致意见，包括但不限于展期、部分偿还等方式；同时通过加快回收应收账款等方式全

力筹措偿债资金,妥善处理相关银行贷款逾期事项。

3.�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

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002118� � � � �证券简称：紫鑫药业 公告编号：2022-033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及子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

及解冻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紫鑫药业” )于 2020� 年 9月 24�

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7号)；于

2020�年 11�月 21�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及解冻结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20-078号)；于 2021�年 4�月 6�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部分

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及解冻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1-011号)。

近日，公司查询银行账户获悉公司及子公司名下部分银行账户有解除冻结及新增冻结

情况。 具体情况如下：

一、银行账户解除冻结的情况

单位： 元

序号 公司名称 开户银行 账号 账户性质 解冻金额

1

吉林紫鑫般若药业有限

公司

磐石吉银村镇银行 021********04591 一般户 561.17

2

吉林紫鑫般若药业有限

公司

吉林磐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072**************07118 基本户 1.51

3

吉林紫鑫般若药业有限

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延边分行

营业部

583**********23929 一般户 623.52

4

吉林紫鑫般若药业有限

公司

吉林银行长春瑞祥支行 012********03322 一般户 826.92

5

吉林紫鑫般若药业有限

公司

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新华

支行

040********03642 一般户 1.00

6

吉林紫鑫般若药业有限

公司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磐石支行 203***************80751 一般户 271.05

合 计 2,285.17

二、新增银行账户冻结情况

单位：元

序号 公司名称 开户银行 账号 账户性质 账户已查封金额

1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服份有限公司柳河支行 220************99999 一般户 862,875.38

2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服份有限公司柳河支行 220************39455 一般户 529.01

3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河支行 080***********67850 专项户 22.90

4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河支行 080***********20289 一般户 28,823.18

5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河支行 080***********13390 基本户 574,179.50

6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河支行 080***********20508 专项户 14.18

7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河支行 080***********49910 专项户 34.75

8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柳河支行 040**********22041 专项户 1,110,290.75

9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兴达支行 041********00093 一般户 2,089,358.89

10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长春分行营业部 359*********12815 一般户 801.99

11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光明路支行 225*************01348 一般户 43,293.38

12 吉林草还丹药业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行 073*********07739 一般户 182,631.92

13 吉林草还丹药业有限公司 中国建行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行 220************01196 一般户 512,619.57

14 吉林草还丹药业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行 073*********00802 一般户 200.56

15 吉林草还丹药业有限公司 中国建行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行 220************00043

财政拨款，

专款专用

1,699.19

16 吉林紫鑫禺拙药业有限公司 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新站支行 040**********67888 基本户 657.40

17 吉林紫鑫禺拙药业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江东支行 080***********12108 一般户 1,488.89

18 吉林紫鑫禺拙药业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民主支行 080***********70643 一般户 220.68

19 吉林紫鑫禺拙药业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分行 220************13329 一般户 124.58

20 吉林紫鑫初元药业有限公司 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延边分行 060********01261 基本户 384.25

21 吉林紫鑫初元药业有限公司 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延吉乐佰支行 060********01381 一般户 7.05

22 吉林紫鑫初元药业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延吉开发区支行 080***********39241 一般户 305.59

23 吉林紫鑫初元药业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延吉宏银支行 080***********59722 一般户 400.82

24 吉林紫鑫初元药业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延吉星华支行 158****92798 一般户 236.96

25 吉林紫鑫初元药业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延边分行 626*38631 一般户 11218.64

26 吉林紫鑫初元药业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延边分行 583**********04985 一般户 314.53

27 吉林紫鑫初元药业有限公司 吉林银行长春瑞祥支行 012********01742 一般户 67.68

合 计 5,422,802.22

三、新增冻结账户原因

1、公司因拖欠北京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供应货款15,971,983.8元，武汉市汉阳区人

民法院{（2021）鄂0105执保472号之九}于2021年6月21日查封紫鑫药业柳河农行2个账

户，建行账户2个账户，邮储银行1个账户，中行1个账户，中信银行1个账户，光大银行1个账

户，交通银行1个账户，工行1个账户，查封金额175,109,701.16元，实际冻结金额 1,031,

764.30元。

2、 公司因拖欠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春城大街支行银行借款2260万元，通

化市东昌区人民法院{(2022)吉0502执1507号}于2022年5月9日查封紫鑫药业吉林银行1个

账户,查封金额2,418,593.92元，实际冻结金额145,419.10元。

3、 公司因拖欠吉林鸿跃机电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款19,911.25元， 柳河县人民法院

{（2021）吉0524执保547号}于2021年11月11日查封紫鑫药业吉林银行2个账户，查封金额

19,911.25元，实际冻结金额19,911.25元。

4、公司因拖欠云南城投昕益医药有限公司货款3,716,007.87元，昆明市五华区人民

法院{（2022）云0102执969号}于2022年2月10日查封紫鑫药业吉林银行1个账户，查封金

额4,051,009.19元； 子公司吉林紫鑫禺拙药业有限公司因拖欠此公司货款583,662.80元，

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2022）云0102执962号}于2022年2月10日查封紫鑫药业吉林银

行1个账户，查封金额640,272.83元；子公司吉林草还丹药业有限公司因拖欠公司货款45,

949.87元，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2022）云0102执964号}于2022年2月10日查封紫鑫药

业吉林银行1个账户，查封金额50,462.10元；子公司吉林紫鑫般若药业有限公司因拖欠公

司货款1,918.00元，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2022）云0102执967号}于2022年2月10日查

封紫鑫药业吉林银行1个账户， 查封金额4,269.10元。 以上信息实际冻结金额879,317.29

元。

5、 子公司吉林草还丹药业有限公司因拖欠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设备款653,081.69

元，敦化市人民法院{（2021）吉2403民初1587号}于2021年4年23日查封草还丹药业农行2

个账户，建行1个账户，实际冻结金额184,531.67元。

6、 子公司吉林草还丹药业有限公司因拖欠安徽海鑫药业有限公司供应货款252,

416.16元，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2021)皖1602执5980号}于2021年9年18日查封草还丹

药业建行1个账户,查封金额14,050,864.81元（查封金额含紫鑫，般若，禺拙），实际冻结

金额512,619.57元。

7、子公司吉林紫鑫禺拙药业有限公司因拖欠北京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供应货款630,

937.40元，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2021）鄂0105执保660号}于2021年8月17日查封禺拙

药业吉林银行1个账户，建行账户1个账户，工行2个账户，查封金额2,560,000.00元，实际

冻结金额2,491.55元。

8、子公司吉林紫鑫般若药业有限公司因拖欠吉林省龙锦消防智能工程有限公司工程

款384,226.00元，磐石市人民法院{2020吉0284�执 1622号}�于2021年1月4日、2021年12

月7日分别查封般若药业工行1个账户，建行1个账户，查封金额657,269.55� 元，实际冻结

金额 24,874.85元。

9、 子公司吉林紫鑫般若药业有限公司因拖欠中远海运租赁有限公司融资租赁款2,

550,000.00元，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2021）沪0109执3598号}于2021年5月18日查封

般若药业建行1个账户3,200,000.00元,�实际冻结金额0元，2021年5月18日查封紫鑫药业

公司工行1个账户，建行1个账户，查封金额9,600,000.00元，实际冻结金额603,002.68元。

10、 子公司吉林紫鑫般若药业有限公司因拖欠沈阳俱赫然净化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款

309,600.00元，磐石市人民法院{2022吉0284执670号}于2022年2月21日查封般若药业招

商银行1个账户，吉银村镇银行1个账户,查封金额635,706.00元,�实际冻结金额489.81元。

11、 子公司吉林紫鑫初元药业有限公司因与吉林和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

款逾期，借款合同本金45,000,000.00元，敦化市人民法院{（2021）吉24执275号}于2021

年12月14-17日查封初元药业民生银行1个账户，吉林银行3个账户，工行2个账户，中行1

个账户，兴业银行1个账户，查封金额7,020,000.00元，实际冻结金额12,935.52元。 查封紫

鑫药业公司中信银行2个账户，光大银行1个账户，建行2个账户，农行2个账户，邮储银行1

个账户，中行1个账户，交行1个账户，工行5个账户，查封金额16,600,000.00元，实际冻结

金额1,700,071.98元。 合计冻结金额1,713,007.50元。

以上实际冻结金额5,117,429.57元。

四、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账户冻结情况

单位：元

序号 公司名称 开户银行 账号 账户性质

账户已查封

金额

1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柳河支行 040**********22041 专项户

1,110,

290.75

2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兴达支行 041********00093 一般户

2,089,

358.89

3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光明路支

行

225*************013

48

一般户 43,293.38

4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河支行 080***********67850 专项户 22.90

5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河支行 080***********20289 一般户 28,823.18

6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河支行 080***********13390 基本户 574,179.50

7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河支行 080***********20508 专项户 14.18

8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河支行 080***********49910 专项户 34.75

9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长春分行营业部 359*********12815 一般户 801.99

10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服份有限公司柳河支行

220************3945

5

一般户 529.01

11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服份有限公司柳河支行

220************9999

9

一般户 862,875.38

12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河县支

行

661*******03376 一般户 3,189.86

13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河县支

行

661*******00015 专项户 19,408.73

14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河支行 163****75345 一般户 23,336.80

15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河

县支行

922**********77781 一般户 78,311.31

16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 748***********57973 一般户 17.84

17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 811***********32569 一般户 0.15

18 吉林草还丹药业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行 073*********07739 一般户 182,631.92

19 吉林草还丹药业有限公司 中国建行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行

220************0119

6

一般户 512,619.57

20 吉林草还丹药业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行 073*********00802 一般户 200.56

21 吉林草还丹药业有限公司 中国建行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行

220************0004

3

财政拨款，

专款专用

1,699.19

22 吉林紫鑫禺拙药业有限公司 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新站支行 040**********67888 基本户 657.40

23 吉林紫鑫禺拙药业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江东

支行

080***********12108 一般户 1,488.89

24 吉林紫鑫禺拙药业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民主

支行

080***********70643 一般户 220.68

25 吉林紫鑫禺拙药业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分行

220************1332

9

一般户 124.58

26 吉林紫鑫般若药业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磐石支行

220************6666

6

一般户 24,350.95

27 吉林紫鑫般若药业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磐石支行 080***********04272 一般户 523.90

28 吉林紫鑫般若药业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长春分行营业部 431*******10606 一般户 273.69

29 吉林紫鑫般若药业有限公司 磐石吉银村镇银行开发区支行 021********88888 一般户 216.12

36

北京中科紫鑫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中国银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338****92862 基本户 4409.55

37

北京中科紫鑫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锦州银行北京京广桥支行 410*******59604 一般户 628.38

38

敦化市中科紫鑫科技有限公

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行

220************0006

3

基本户 2,448.65

39 吉林紫鑫初元药业有限公司 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延边分行 060********01261 基本户 384.25

40 吉林紫鑫初元药业有限公司 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延吉乐佰支行 060********01381 一般户 7.05

41 吉林紫鑫初元药业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延吉开发

区支行

080***********39241 一般户 305.59

42 吉林紫鑫初元药业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延吉宏银

支行

080***********59722 一般户 400.82

43 吉林紫鑫初元药业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延吉星华支行 158****92798 一般户 236.96

44 吉林紫鑫初元药业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延边分行 626*38631 一般户 11218.64

45 吉林紫鑫初元药业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延边分行 583**********04985 一般户 314.53

46 吉林紫鑫初元药业有限公司 吉林银行长春瑞祥支行 012********01742 一般户 67.68

合 计

5,579,

918.15

五、公司及子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被冻结的资金余额557.99�万元，占公司(2020年 12�月 31�

日)经审计总资产的0.0531%，占公司(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资产的0.1493%。由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还没有披露，以最进一期披露的数据计算，占公

司最近公告(2021�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的 0.0510%，占公司最近公告（2021� 年 9� 月

30�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0.1642%。 由于上述被冻结银行账户的资金余额较

小， 且非主要经营账户， 因此上述银行账户冻结事项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 相关规定的其他风险警示事项。 上述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事项没有对公司主营业

务造成实质性影响，公司将合理安排和使用资金， 降低上述事项对公司带来的不利影响。

2、公司目前正在积极推动相关诉讼，解决、筹措资金并加强应收账款回收工作，以解决

银行账户被冻结和部分银行逾期问题，争取早日消除对公司造成的影响。

3、本公告涉及的相关债权人可能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冻结资产等财产保全措施，公司还

会面临需支付相关违约金、滞纳金、诉讼费等情况，进一步加剧公司的资金紧张情况，不排

除公司主要账户被查封的可能性，公司股票有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可能。

4、公司将积极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业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s://www.cninfo.com.cn)，公司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

的正式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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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尔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2022年5月12日下午2：00

2、 召开地点：公司电声园一期综合楼A-1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 投票方式：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12日上午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5月12日上午9:15—2022年5月12日下午3:00期间任意时间。

5、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主持人：董事长姜滨先生

7、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和委托代理人共29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394,079,83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7132%，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3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936,700,6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027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5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为457,379,2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856%；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283人，代

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486,739,0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641%。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

有效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

合计投票结果

表决

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有效

表决权

比例

股数（股）

占有效

表决权

比例

股数（股）

占有效

表决权

比例

议案1

《关于审议公司〈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的议案》

1,394,079,

838

1,393,557,

639

99.9625

%

360,900 0.0259% 161,299 0.0116% 通过

议案2

《关于审议公司〈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的议案》

1,394,079,

838

1,393,557,

639

99.9625

%

360,900 0.0259% 161,299 0.0116% 通过

议案3

《关于审议公司〈2021

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1,394,079,

838

1,393,557,

639

99.9625

%

360,900 0.0259% 161,299 0.0116% 通过

议案4

《关于审议公司〈2021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

议案》

1,394,079,

838

1,393,557,

639

99.9625

%

360,900 0.0259% 161,299 0.0116% 通过

议案5

《关于审议公司〈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

1,394,079,

838

1,393,936,

638

99.9897

%

116,300 0.0083% 26,900 0.0019% 通过

议案6

《关于审议公司 〈关于

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的议案》

1,394,079,

838

1,393,559,

239

99.9627

%

378,200 0.0271% 142,399 0.0102% 通过

议案7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1,394,079,

838

1,335,007,

590

95.7626

%

44,083,

889

3.1622%

14,988,

359

1.0751% 通过

议案8

《关于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的议案》

1,394,079,

838

1,391,773,

490

99.8346

%

2,233,748 0.1602% 72,600 0.0052% 通过

议案9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1,394,079,

838

1,299,252,

898

93.1979

%

94,754,

340

6.7969% 72,600 0.0052% 通过

议案10

《关于预计2022年度金

融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1,394,079,

838

1,393,935,

038

99.9896

%

72,200 0.0052% 72,600 0.0052% 通过

议案11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

1,394,079,

838

1,353,258,

598

97.0718

%

40,717,

040

2.9207% 104,200 0.0075% 通过

议案12

《关于审议公司〈未来三

年 （2022年—2024年）

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1,394,079,

838

1,393,932,

438

99.9894

%

89,500 0.0064% 57,900 0.0042% 通过

议案13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

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

1,394,079,

838

1,393,939,

238

99.9899

%

68,000 0.0049% 72,600 0.0052% 通过

议案14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的议案》

1,394,079,

838

1,231,634,

432

88.3475

%

162,372,

806

11.6473

%

72,600 0.0052% 通过

议案15

《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1,394,079,

838

1,231,634,

432

88.3475

%

162,372,

806

11.6473

%

72,600 0.0052% 通过

议案16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1,394,079,

838

1,231,634,

432

88.3475

%

162,372,

806

11.6473

%

72,600 0.0052% 通过

议案17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的议案》

1,394,079,

838

1,231,634,

432

88.3475

%

162,372,

806

11.6473

%

72,600 0.0052% 通过

议案18

《关于修订〈内部审计制

度〉的议案》

1,394,079,

838

1,231,634,

432

88.3475

%

162,372,

806

11.6473

%

72,600 0.0052% 通过

议案19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

策制度〉的议案》

1,394,079,

838

1,231,631,

832

88.3473

%

162,372,

806

11.6473

%

75,200 0.0054% 通过

议案20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制

度〉的议案》

1,394,079,

838

1,231,631,

832

88.3473

%

162,403,

806

11.6495

%

44,200 0.0032% 通过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公司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

持有5%以下股

东有效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

合计投票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有效

表决权

比例

股数（股）

占有效

表决权

比例

股数

（股）

占有效

表决权

比例

议案1

《关于审议公司〈2021年

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

议案》

486,739,031 486,216,832

99.8927

%

360,900 0.0741% 161,299 0.0331%

议案2

《关于审议公司〈2021年

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

议案》

486,739,031 486,216,832

99.8927

%

360,900 0.0741% 161,299 0.0331%

议案3

《关于审议公司〈2021年

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486,739,031 486,216,832

99.8927

%

360,900 0.0741% 161,299 0.0331%

议案4

《关于审议公司〈2021年

度报告及其摘要〉 的议

案》

486,739,031 486,216,832

99.8927

%

360,900 0.0741% 161,299 0.0331%

议案5

《关于审议公司〈2021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

案》

486,739,031 486,595,831

99.9706

%

116,300 0.0239% 26,900 0.0055%

议案6

《关于审议公司 〈关于

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的议案》

486,739,031 486,218,432

99.8930

%

378,200 0.0777% 142,399 0.0293%

议案7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486,739,031 427,666,783

87.8637

%

44,083,

889

9.0570%

14,988,

359

3.0793%

议案8

《关于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的议案》

486,739,031 484,432,683

99.5262

%

2,233,748 0.4589% 72,600 0.0149%

议案9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486,739,031 391,912,091

80.5179

%

94,754,

340

19.4672

%

72,600 0.0149%

议案

10

《关于预计2022年度金

融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486,739,031 486,594,231

99.9703

%

72,200 0.0148% 72,600 0.0149%

议案

11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

486,739,031 445,917,791

91.6133

%

40,717,

040

8.3653% 104,200 0.0214%

议案

12

《关于审议公司〈未来三

年 （2022年—2024年）

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486,739,031 486,591,631

99.9697

%

89,500 0.0184% 57,900 0.0119%

议案

13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

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

486,739,031 486,598,431

99.9711

%

68,000 0.0140% 72,600 0.0149%

议案

14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的议案》

486,739,031 324,293,625

66.6258

%

162,372,

806

33.3593

%

72,600 0.0149%

议案

15

《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486,739,031 324,293,625

66.6258

%

162,372,

806

33.3593

%

72,600 0.0149%

议案

16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486,739,031 324,293,625

66.6258

%

162,372,

806

33.3593

%

72,600 0.0149%

议案

17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的议案》

486,739,031 324,293,625

66.6258

%

162,372,

806

33.3593

%

72,600 0.0149%

议案

18

《关于修订〈内部审计制

度〉的议案》

486,739,031 324,293,625

66.6258

%

162,372,

806

33.3593

%

72,600 0.0149%

议案

19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

策制度〉的议案》

486,739,031 324,291,025

66.6252

%

162,372,

806

33.3593

%

75,200 0.0154%

议案

20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制

度〉的议案》

486,739,031 324,291,025

66.6252

%

162,403,

806

33.3657

%

44,200 0.0091%

注：议案11、议案13-16为特别表决事项，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上述相关议案的公告详见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于进进律师、孙春艳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通过视频方式

进行见证，并出具了《关于歌尔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

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歌尔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歌尔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五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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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发生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公告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系四舍五入造成。

二、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股东总体情况

1、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22年4月27日以公告形式发出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现场会议在公司七楼会议室召开。 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5月12日14时30分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5月12日上午9:15至15:00，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12日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12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谢晓博先生主持。 公司董事、监事、

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邓鸿成律师、黄辽希律师通过视频方

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3、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3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49,800,579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4.9582%，其中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0名，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346,629,18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4.7319%；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3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171,39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2263%。

（二）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代理人共15名，代表公司股份80,728,850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5.7600%。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代理人为2名，代表公司股份77,557,

45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5337%；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13名，代

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171,39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2263%。

三、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各项议案表

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赞成股份348,634,879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99.6668%； 反对股份1,165,

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3332%；弃权股份0股。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股

东；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5%股份的股东。 ）赞成股份数为79,563,15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98.5560%；反对股份1,165,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股份的1.4440%；弃权股份0股。

（二）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回购相关事宜的议案》

赞成股份348,632,779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99.6662%； 反对股份1,167,

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3338%；弃权股份0股。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邓鸿成、黄辽希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和会议审议

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会议备查文件

1、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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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股份报告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拟使用自有资金或自

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等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

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0.00元/股（含）；

回购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回购用途：用于员工持股

计划或者股权激励计划。

2、《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及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4、相关风险提示：本次回购方案可能面临回购期限内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

限等风险，从而导致本次回购计划无法顺利实施；可能面临因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计划未能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等决策机构审议通过、股权激励对象放弃认购股份等原

因，导致已回购股票无法全部授出的风险；本次回购股份如用于依法注销减少注册资本，存

在公司无法满足债权人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进而导致回购方案难以实施的风

险。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5、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

地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于2022年4月2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内在价值的认同，切实保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公司综合考虑市场状况和公司的财务资金状况，拟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回购公司股份。

（二）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本次公司回购股份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

份》第十条规定的相关条件：

（1）公司股票上市已满一年；

（2）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违法行为；

（3）本次回购股份后，公司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4）本次回购股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符合上市条件；

（5）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回购股份的方式和用途

回购股份的方式：公司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等方式进行股

份回购。

回购股份用途：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计划。

（四）拟回购股份的价格、种类、数量、回购资金总额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0.00元/股（含），超过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

股份决议前三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合理性说明：公司金刚线项目及有机硅项目产能持续释放，将给公司带来新的业绩贡

献。 基于对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内在价值的认同，从切实保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

益出发，特设定上述价格区间。

具体回购价格由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在回购期间， 综合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

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

回购股份种类：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具

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资金总额为准。

若回购价格按10.00元/股，回购金额按上限测算，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为1,000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71%；回购金额按下限测算，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为500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36%。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若公司在回购期间内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缩股、配股及其他等除权

除息事项，自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做相应调整。

（五）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来源

回购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六）回购股份的期限

本次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如

果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东大会决定提前终止本次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终止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10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

自原预约公告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七）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的变动情况

若回购价格按10.00元/股，回购金额按上限测算，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为1,000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71%；回购金额按下限测算，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为500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36%。

按回购金额上限10,000万元， 回购价格上限10.00元/股计算， 股份回购数量约为1,

000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71%；按回购金额下限5,000万元，回购价格上限10.00元/

股计算，股份回购数量约为500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36%，若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

者股权激励计划并全部锁定后，预计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参照公司2022年4月22日

股本结构表)：

类别

回购前

回购后

按回购金额上限测算

（回购金额10,000万元，10.00元/

股）

按回购金额下限测算

（回购金额5,000万元，10.00元/

股）

股份数（股）

比例

（%）

股份数（股）

比例

（%）

股份数（股）

比例

（%）

限售条件流

通股

147,404,582.00 10.52 157,404,582.00 11.23 152,404,582.00 10.87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1,254,140,116.00 89.48 1,244,140,116.00 88.77 1,249,140,116.00 89.13

总股本 1,401,544,698.00 100.00 1,401,544,698.00 100.00 1,401,544,698.00 100.00

（八）管理层对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财务及未来重大发展影响的分析

截至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723,103.34万元，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人民币349,608.36万元，营业收入339,628.11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041.53万元，公司资产负债率为49.89%，且现金流充足。 本次回购资

金总额上限人民币10,000万元，以2021年12月31日数据测算，回购上限金额占公司总资

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比重分别为1.38%、2.86%。

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计划， 兼顾了公司及员工利益，

维护公司资本市场形象及促进公司人才队伍建设，推动公司长期、持续、健康发展。

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

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也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股权分布情况仍然符合上市条

件。

公司全体董事承诺： 本次回购股份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

力。

（九）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董

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内是否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行为，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

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持股5%以上股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六个月的减持计划。

自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内，公司董事李明先生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

式减持197,092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141%），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1月

1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经自查，李明先生上述股票

交易系其按照已公开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减持公司股份的行为，该事项与本次回购方

案不存在利益冲突、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的情形。除此交易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也不存在单

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的行为。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

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也不存在单独或

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的行为。

截至公司回购股份方案披露日，公司未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在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若后续其在回购期间提出增减持计划，将严格遵守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股份增减持行为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截至公司回购股份方案披

露日，公司未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六个月的减持计划，若后续其在回

购期间提出减持计划，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股份增减持行为并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公司已按照《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对相关内幕信

息知情人进行登记，并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申报义务。

（十）本次回购方案的提议人、提议时间、提议理由和提议人在提议前6个月内买卖本

公司股份的情况， 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以

及在回购期间否存在减持计划。

本次回购方案的提议人为公司董事长谢晓博先生，提议时间为2022年4月25日。 谢晓

博先生基于对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内在价值的认同，切实保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

益，向公司董事会提议公司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等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谢晓博先生在提

议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形，也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

及操纵市场的行为。 谢晓博先生在回购期间暂无增减持计划。

（十一）回购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以及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将作为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计划的股份来源，公司将根据实际情

况择机开展相关事宜。 若回购后公司未能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计划，或未能在

法定期限内使用完毕回购股份，则尚未使用的回购股份将予以注销，公司注册资本将相应

减少，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就注销股份及减少注册资本事项履行决策、

及通知债权人等法定程序及披露义务。

（十二）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为顺利完成本次公司回购股份事宜，公司董事会已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

在本次回购公司股份过程中全权办理回购各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授权公司董事会依据有关规定（即适用的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调整具

体实施方案，办理与股份回购有关的其他事宜。

2、如遇证券监管部门有新的要求以及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授权董事会根据国家规定以及证

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和市场情况对回购方案进行调整。

3、制作、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本次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过程中发生的

一切协议、合同和文件，并进行相关申报。

4、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或其他相关证券账户。

5、授权公司董事会在回购期内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时间、价格和数量等。

6、授权公司董事会确定回购股份的具体处置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员工持股计划、股权激

励计划、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及未能实施前述事项予以注销等）。

7、对回购的股份进行注销并通知债权人。

8、决定聘请相关中介机构。

9、授权公司董事会在回购股份事项完成后，办理公司章程修改及工商变更登记等事宜。

10、依据有关规定办理与本次回购股份有关的其他事宜。

上述授权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二、回购方案的审议程序

（一）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及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二）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份

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及《公司章程》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合法、合规。鉴于目前公司二级市场股价未反映公司

实际价值，从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维护广大股东利益，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出

发，在公司财务状况良好，经营业绩稳健的基础上，实施本次回购方案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

划或者股权激励计划，有利于推动公司股票价值提升，并提高管理人员和核心骨干的凝聚

力，增强企业竞争力，具备必要性。 公司财务状况良好，现金流充足，经营业绩稳健，使用自

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实施本次回购方案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不会对公司经营、财务、研发及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回购后公司股权分布情况符合上市

公司的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具有回购的可行性，回购价格为市场价格，公允合

理，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综上

所述，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合法、合规，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且回购方案具

有可行性。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

三、披露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5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河南

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信息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1）。

四、回购专用账户的开立情况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该

账户仅用于回购公司股份。

五、回购期间的信息披露安排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将在实施回购期间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并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回购进展情况：

1、公司将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日予以披露；

2、公司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份的比例每增加1%，将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三日内予以

披露；

3、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4、公司如在回购股份方案规定的回购实施期限过半时仍未实施回购，董事会将公告

未能实施回购的原因和后续回购安排；

5、回购期限届满或者回购股份已实施完毕的，公司将停止回购行为，并在两个交易日

内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次回购股份实施完成后，公司将已回购股份转让给员工持股计划或用于股权激励授予

员工，或者对已回购股份予以注销的，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六、回购方案的风险提示

1、若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区间，将产生回购方案无法实施的

风险；

2、若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或公司股东大会决定终止本

次回购方案等事项发生，则存在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的风险；

3、本次回购股份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计划，存在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

权激励计划等未能实施成功的风险；

4、本次回购股份如用于依法注销减少注册资本，存在公司无法满足债权人要求清偿

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进而导致回购方案难以实施的风险。

公司将根据回购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回购公司股份方案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3、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3日

股票简称：海正药业 股票代码：600267�公告编号：临2022-56号

债券简称：海正定转 债券代码：110813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台州工厂六个原料药产品恢复CEP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16年9月20日，欧盟药品管理局（EMA）网站发布了关于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海正药业” ）台州工厂的《GMP不符合声明》。2016年11月，公司

收到EMA的邮件通知，EMA确认公司可以在EEA（欧洲经济区）供应关键产品。 2019年3

月18日至3月26日， 以西班牙药品和医疗设备局牵头的欧盟官方对公司台州工厂进行了

GMP检查，本次检查是欧盟官方针对2016年检查的跟踪检查。 2019年7月30日，欧盟药品

管理局（EMA）网站发布了关于公司台州工厂的《GMP不符合声明》。 2021年4月19日至

30日，以西班牙药品和医疗设备局牵头的欧盟官方对公司台州工厂进行了远程审计。 2022

年2月， 欧盟官方就该次检查正式下发最终检查报告， 决定部分撤销公司台州工厂的

《GMP不符合声明》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6年9月22日、2016年11月2日、2019年8

月1日和2022年3月1日披露的 “临2016-80号” 、“临2016-96号” 、“临2019-100号” 和

“临2022-15号”公告。

近日，公司收到欧洲药品质量管理局（European� Directorate� for� the� Quality� of�

Medicines� ＆ HealthCare，以下简称“EDQM” ）通知函，决定恢复公司盐酸多柔比星

（发酵）、盐酸多柔比星、盐酸柔红霉素、盐酸表柔比星、丝裂霉素和硫酸博来霉素六个原料

药欧洲药典适用性认证证书（Certificate� of� Suitability� to� Monograph� of� European�

Pharmacopoeia，以下简称“CEP证书” ），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CEP证书相关信息

1、 药品名称：Doxorubicin� Hydrochloride� Fermentation� process/盐酸多柔比星

（发酵）

产品剂型：原料药

证书编号：R1-CEP� 2013-262-Rev� 00

2、药品名称：Doxorubicin� Hydrochloride/盐酸多柔比星

产品剂型：原料药

证书编号：R1-CEP� 1999-151-Rev� 06

3、药品名称：Daunorubicin� Hydrochloride/盐酸柔红霉素

产品剂型：原料药

证书编号：R1-CEP� 2012-380-Rev� 00

4、药品名称：Epirubicin� hydrochloride/盐酸表柔比星

产品剂型：原料药

证书编号：R1-CEP� 2000-077-Rev� 06

5、药品名称：Mitomycin� Alternative� process/丝裂霉素

产品剂型：原料药

证书编号：R1-CEP� 2012-013-Rev� 00

6、药品名称：Bleomycin� Sulfate� Alternative� process/硫酸博来霉素

产品剂型：原料药

证书编号：R1-CEP� 2012-197-Rev� 00

二、已认证品种的市场情况

1、盐酸多柔比星原料药产品市场情况如下：

盐酸多柔比星为抗肿瘤药的原料药，适用于乳腺癌术后辅助治疗、其他恶性肿瘤病的

治疗。 据统计，盐酸多柔比星原料药2020年全球销售量约为231.43公斤，其中欧盟市场销

售量约为50.67公斤；2021年全球销售量约为249.99公斤， 其中欧盟市场销售量约为53.22

公斤（数据来源于IMS数据库。 鉴于IMS数据库无法按工艺类型分类统计，上述数据为盐

酸多柔比星整体数据）。 公司盐酸多柔比星（发酵）原料药、盐酸多柔比星原料药2016年

1-10月在欧盟地区的销售收入分别约为2.73万元人民币、433.08万元人民币。

2、盐酸柔红霉素原料药产品市场情况如下：

盐酸柔红霉素为抗肿瘤药的原料药，适用于成人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成人/儿童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治疗。据统计，盐酸柔红霉素原料药2020年全球销售量约为17.01公

斤，其中欧盟市场销售量约为2.92公斤；2021年全球销售量约为16.31公斤，其中欧盟市场

销售量约为2.96公斤（数据来源于IMS数据库）。 公司盐酸柔红霉素原料药2016年1-10月

在欧盟地区的销售收入约为42.87万元人民币。

3、盐酸表柔比星原料药产品市场情况如下：

盐酸表柔比星为抗肿瘤药的原料药，适用于治疗恶性淋巴瘤、乳腺癌、肺癌、软组织肉

瘤、食道癌、胃癌、肝癌、胰腺癌、黑色素瘤、结肠直肠癌、卵巢癌、多发性骨髓瘤、白血病等。

据统计，盐酸表柔比星原料药2020年全球销售量约为180.03公斤，其中欧盟市场销售量约

为54.10公斤；2021年全球销售量约为174.56公斤，其中欧盟市场销售量约为50.64公斤（数

据来源于IMS数据库）。 公司盐酸表柔比星原料药2016年1-10月在欧盟地区的销售收入

约为264.74万元人民币。

4、丝裂霉素原料药产品市场情况如下：

丝裂霉素为抗肿瘤药的原料药，主要适用于胃癌、肺癌、乳腺癌，也适用于肝癌、胰腺

癌、结直肠癌、食管癌、卵巢癌及癌性腔内积液。 据统计，丝裂霉素原料药2020年全球销售

量约为15.31公斤，其中欧盟市场销售量约为9.56公斤；2021年全球销售量约为17.27公斤，

其中欧盟市场销售量约为10.69公斤（数据来源于IMS数据库）。公司丝裂霉素原料药2016

年1-10月在欧盟地区的销售收入约为1,392.70万元人民币。

5、硫酸博来霉素原料药产品市场情况如下：

硫酸博来霉素为抗肿瘤药的原料药，适用于头颈部、食管、皮肤、宫颈、阴道、外阴、阴茎

的鳞癌和霍奇金病及恶性淋巴瘤、睾丸癌等，亦可用于治疗银屑病的治疗。据统计，硫酸博来

霉素原料药2020年全球销售量约为7.37公斤，其中欧盟市场销售量约为2.69公斤；2021年全

球销售量约为8.71公斤，其中欧盟市场销售量约为3.23公斤（数据来源于IMS数据库）。公司

硫酸博来霉素原料药2016年1-10月在欧盟地区的销售收入约为141.73万元人民币。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EDQM决定恢复公司盐酸多柔比星（发酵）、盐酸多柔比星、盐酸柔红霉素、盐酸

表柔比星、丝裂霉素和硫酸博来霉素六个原料药《CEP证书》，体现了欧盟官方对公司整改

工作的认可，对公司产品销往欧盟市场带来一定的积极影响。由于医药产品的行业特点，具

体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包括但不限于）市场环境、销售渠道等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截至目前，公司台州工厂13个原料药《CEP证书》已恢复，其中包括本次6个抗肿瘤原

料药及于2021年恢复的7个非抗肿瘤类原料药产品，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19日、3月

20日、6月25日披露的“临2021-23号” 、 “临2021-24号” 、“临2021-68号”公告。上述13

个原料药恢复《CEP证书》，并不代表欧盟药品管理局（EMA）于2019年7月30日发布的

关于公司台州工厂的《GMP不符合声明》已撤销。 截至目前，《GMP不符合声明》包含的

公司台州工厂岩头厂区Y20、Y36、Y37、Y38、Y39建筑物内生产的细胞毒及有害活性药物

成分（原料药）产品仍处于不符合状态。 公司计划按整改要求对台州工厂岩头厂区Y20、

Y36、Y37、Y38和Y39建筑物进行整改，整改完成后将尽快申请欧盟官方GMP检查，以全面

解除台州工厂岩头厂区欧盟GMP不符合声明。

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及时披露进展情况，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报刊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信息披露网站

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以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刊

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五月十三日


